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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根据职责，我单位内设股室23个。

内设股室分别是办公室、信访法规股、人事政工股、档案室、行政财务股、基金财务股、稽核内控股、机关事业单位参保登记股、企业职工参保登记股、城乡居民参保登记股、机关事业单位个人账户管理股、企业职工个人账户管理股、城乡居民个人账户管理股、机关事业单位待遇核定股、企业职工待遇核定股、城乡居民待遇核定股、机关事业单位待遇发放股、企业职工待遇发放股、城乡居民待遇发放股、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股、统筹外待遇管理股、职业（企业）年金管理股、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管理股。
人员编制情况

     编制人数95人，在职74人。
二、预算支出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64181.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30798.41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64181.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01.2万元，项目支出63480.5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2177.8万元，较预算减少62003.9万元，总支出2177.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681.8万元（包括社保代发资金），占总支出的78％；项目支出496万元，占总支出的22％。

年初预算数与年底决算数的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社保上级专项资金和县级配套社保资金，主要是用于职业年金虚账记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发放等。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7万元，公务接待费0.3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1.96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7万元，公务接待费0.26万元。

2.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89.79万元，其中：货物34.26元，工程0万元，服务55.53万元。

3.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190.2万元，负债总额111.9万元，净资产1078.3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1392万元，在用资产1392万元，资产使用率100%。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

2024年度，我单位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整体支出使用合理、效果显著，绩效评价得分98分。自评结果为优秀。
（二）评价指标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分别设置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和时效指标3个二级指标，以评价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2024年度部门职责的履行情况。

数量指标。

按照省、市社保工作的按排，圆满完成2024年度的社保征缴，发放，参保人员个人账户管理等各项工作任务。

质量指标。

2024年度预算资金严格执行相关文件和制度的规定，按照标准程序及时、足额、准确的发放到位。

（3）时效指标。

在绩效目标确定的时限内完成了养老待遇发放等各项工作。

3、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维护社会稳定，社会保险业务运行，有序提升参保人员的生活水平，全县退休人员按月足额领取待遇率100%。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年初设定目标为参保人员满意度，绩效考核为100%，完成了年初设定目标。

5.成本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对各项目成本控制要求科学管理，全年的收支均控制在预算内。

四、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无

存在问题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虽然通过加强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使我中心各部门牢固树立了“讲绩效、重绩效、用绩效”的观念，但在具体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年初预算数与年底决算数差异大，造成的主要原因是预算包括社保上级专项资金和县级配套社保资金；

二是评价指标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出的评价对象涉及行业多，项目之间差异性大，真正能体现项目效果的个性指标，在标准设计上存在难度，导致评价内容不够全面，评价数据采集缺少充分的调查分析和严密的逻辑关系，难以满足不同层面和不同性质的绩效评价需求。

改进措施：加强《预算法》、《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学习，进一步提高业务素质，进一步完善预算评价指标体系，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制定和完善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等各项支出标准，严格按项目和进度执行预算，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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